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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114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 114年10月9日(星期四) 下午 6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 本校圖書館閱覽區 

三、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表 

四、 召集人：  張O成 會長 紀錄：陳O賢 家長會總幹事 

五、 召集人致詞：  感謝願意繼續擔任班級代表的各位家長，也非常歡迎新進

的家長代表們。學校認真辦學，我們家長會就全力支持學

校，讓我們的孩子們在暖中安心努力學習和成長。加入家

長會大家不要有什麼壓力，我們就是捐出個人時間，配合

或者協助學校的重大活動。 

六、 推選主席：由出席家長代表推舉 張代表O成擔任主席。 

七、 主席致詞及確認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歡迎大家出席家長代表大會，顯見大家都重視自己孩子的學習，也對學校

有所期待，今天會議最重要的是選推舉出我們的家長委員會組織成員，我

們接下來就按照議程進行。 

八、 頒發當選證書：請單校長頒發家長代表當選證書。 

九、 工作報告： 

 (一) 校長致歡迎詞及介紹學校行政主管。 

 (二) 學校校務報告：家長會幹事綜整報告；各處室主任介紹處室業務並

說明重要工作及提醒，如手冊頁 5-9。 

 (三) 家長會會務工作報告：家長會幹事報告113學年度會務辦理情形、協

助及參與校務發展活動等事項，如手冊頁 10-11。 

九、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有關本會113學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 

 
2. 113學年度收入1,350,830元(含上期結餘584,332元及本期新增

766,498元)；支出956,052元；結餘394,778元。如附件一。 

 決議： 確認通過。 



2 

 

 案由二、 有關本會114學年度會務工作計畫(含經費概算)，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 

 
2. 114學年度預估收入1,005,778元(含上期結餘394,778元及本期新

增611,000元)；支出645,000元；結餘360,778元。如附件二。 

 決議： 確認通過。 

 

案由三、 有關114學年度家長委員會之委員設置人數、選(推)舉方式及選

(推)舉委員一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

稱本辦法)第十一條(略)-家長委員會置委員五至十五人。但班

級數在十八班以上者，每增加六班得增置委員二人，最高不得

超過四十一人。委員由家長代表互選之。 

學校或幼兒園有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者，應至少有身心障礙學

生或幼兒家長一人為委員；學校附設幼兒園者，應至少有幼兒

園家長一人為委員。 

 2. 本校現有21班，應選家長委員至多15名；考量本校學生數中等

規模、且人數門檻較低有利未來會議順利召開等因素，建議本

屆委員會委員人數援往例以15人設置，其中至少須有1人為特殊

教育學生家長，擬以外加方式辦理。 

 3. 另依照本辦法第十條(略)-家長代表大會任務五、選(推)舉、罷

免家長委員會委員。如進行選舉，為節省開票時間，本屆委員

選舉建議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限制連記額數為應選出名額

之二分之一以內，並不得再作限制名額之主張。亦即圈選至多

7人；同張選票圈選超過前述名額時視為廢票。(經出席會議人

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4. 依據本辦法第十六條(略)-委員每學年改選一次，其任期至召開

下學年度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會議前一日為止。委員連選得連

任。 

 決議： 1.歡迎今天出席的家長代表都能加入家長委員會，壯大家長會

力量，共同支持學校運作；特殊學生家長委員部分，請學校推

薦邀請。 

  2.選(推)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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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家 長 姓 名 學  生 班 級 

委    員 張O成 604 

委    員 謝O敏 604 

委    員 宋O康 201 

委    員 許O哲 604 

委    員 潘O良 504 

委    員 高O玲 401 

委    員 董O蘋 401 

委    員 周O瑜 601 

委    員 曾O華 504 

委    員 曹O華 503 

委    員 詹O瑋 202 

委    員 林O美 303 

委    員 陳O文 403 

委    員 林O紋 403 

委    員 蔡O佑 402 

委    員 鄭O元 504 

委    員 詹O玲 302 

委    員 杜O臻 401 

委    員 李O緹 404 

委    員 盧O凡 503 

委    員 吳O瑤 604 

委    員 林O妤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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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有關推選114學年度校內各項會議(如附件八)之家長代表一案，

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

條(略以)-家長代表大會應推派代表參與該校(園)各項會議及校

外組織與會議。 

 2. 校內外各項會議除有明確規定代表者之外，其餘會議擬請代表

們參考說明欄，就所需人數、專長、興趣及參與時間推選或自

己選擇以代表出席之會議。 

 3. 如仍有會議或後續臨時召開而無家長代表之會議，擬請會長代

表出席或由家長會幹事協調邀請代表出席與會。 

 決議： 1.會議非常多，希望有更多家長參與，請出席家長代表根據114

學年度校內各項會議資料的參考說明欄，就所需人數、專

長、興趣及參與時間選擇可以代表出席的會議或者推派代表

人選。 

  2.如有衝突或缺少代表的會議，請家長會幹事協調。 

  3. 114學年度校內各項會議家長代表名單： 
 

項次 名   稱 承辦處室 家長會代表 備  註 

1 校務會議 
總務處 

文書組 

張O成委員 

謝O敏委員 

許O哲委員 

潘O良委員 

高O玲委員 

宋O康委員 

 

2 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事室 張O成委員  

3 
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 

審議委員會 

總務處 

出納組 

張O成委員 

許O哲委員 

高O玲委員 

宋O康委員 

林O紋委員 

詹O瑋委員 

 

4 
大學繁星校內 

推薦委員會 

教務處 

試務組 

曾O華委員 

鄭O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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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中部入學招生委員會 
教務處 

試務組 
吳O瑤委員  

6 
高中部學生編班及轉班

委員會 

教務處 

試務組 
高O玲委員  

7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務處 

教學組 

實研組 

張O成委員  

8 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 
教務處 

註冊組 
宋O康委員  

9 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 

教務處 

註冊組 

試務組 

詹O玲委員  

10 
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 

審查委員會 

教務處 

試務組 
林O紋委員  

11 學生獎懲委員會 
學務處 

生輔組 
周O瑜委員  

12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輔導處 

輔導組 

詹O玲委員 

杜O臻委員 
 

1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學務處 

生輔組 
周O瑜委員  

14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學務處 

生輔組 
謝O敏委員  

15 健康促進委員會 
學務處 

衛生組 
吳O瑤委員  

16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學務處 

訓育組 
鄭O元委員  

17 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 午餐秘書 

張O成委員 

許O哲委員 

潘O良委員 

高O玲委員 

宋O康委員 

林O紋委員 

詹O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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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體育發展委員會 
學務處 

體育組 
曹O華委員  

19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工作小組 

教務處 

試務組 
林O紋委員  

20 服裝儀容委員會 
學務處 

生輔組 
高O玲委員  

21 
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 

委員會 

輔導處 

資料組 
詹O瑋委員  

22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輔導處 

特教組 
林O妤委員  

23 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 
輔導處 

輔導組 
張O成委員  

24 輔導工作委員會 
輔導處 

輔導組 
張O成委員  

25 自組學習工作小組 
圖書館 

技服組 
董O蘋委員  

 

十一、 臨時動議：無 

十二、 散會：7時45分 

 


